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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秀平等：农业产业链中的农民利益机制研究 
——以山东省金乡县大蒜产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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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农户—企业利益联结机制为核心的农民利益机制问题是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核心问题。本文以农民种地收益较高的“大蒜之乡”山东省金

乡县为例，研究土地流转成本较高地区的农户—企业利益联结机制。 

金乡农民几乎家家种蒜，近年来大蒜种植面积稳定在60万亩左右，约占全县耕地面积的70%。金乡的大蒜出口量约占全国大蒜出口量的50%，

约占全球出口量的15%。2011年在金乡市场集散的大蒜量约180万吨，其中本地产约60万吨。聚集到金乡市场的大蒜约43％由金乡企业加工后出口

到178个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以粗加工产品为主，占95%以上，其余5%主要是精加工产品，大蒜深加工在金乡刚刚起步。 

一、金乡蒜农的利益分配状况 

表1   金乡大蒜产业链的价格构成（以出口大蒜头到欧洲为例）         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2011年5月、2012年4月产地调研 

  

由表1中两个年度的数据可知，国内各环节（蒜农、收购商、冷藏企业、加工出口企业）的利润分配比例非常有限，并且极易受到大蒜价格变

动的影响：2011年的大蒜价格由2010年的最高点大幅下跌，国内各环节的总分配比例也由12%下降到4%。欧盟进口商以比较固定的价格与超市签订

长期合同，几乎承担全部的海外风险，但是即使在中国大蒜出口价格最高的2010年，其利润依然在每吨1.7万元以上。欧盟超市获得利润最多且较

稳定，约为4万元/吨。尽管如此，目前我国企业和农民能够参与利益分配的环节还只能停留在国内部分。 

因此，我国蒜农要提高收益，一是有赖于产业链中国内部分的利益“蛋糕”做大——通过提高大蒜的品质、质量提高出口量和出口价格，或

通过发展精深加工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二是有赖于精简农产品流通环节、增加农民参与“蛋糕”分配的环节，即促进农民和企业、企业和国

内外超市等的直接对接，提高农民和企业在流通环节的利润分成，将蒜农的利润分配延伸到产品加工、出口等环节。金乡县在这方面做了很有价

值的探索和实践，其中“华光模式”最具代表性。 

二、“华光模式”及该模式下蒜农的收益情况 

华光食品进出口公司是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公司和欧洲、中东、南美、东南亚等78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建立了比较稳固的合作关

系，大蒜出口数量和金额连续五年居同行业前两名。 

华光公司与农民的合作方式是：流转其所在地——西李村166户农民的500亩耕地建立有机农产品基地，发展有机大蒜和其他有机蔬菜，合同

期限为5年。合作农户除每年每亩3000元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外，还可获得基地经营利润的50%分红，受雇者还可获得每天40元的劳务收入。基

地财务独立核算，5名村民代表参与日常管理。基地在大蒜收获后种植韩国客户需要的辣椒。 

  

表2  2010-2011种植年度华光公司500亩有机基地经营成本、收益概算 

产业链 

环节 

市场功能 2010年产大蒜 

（2011年每一季度出口） 

2011年产大蒜 

（2012年第一季度出口） 

成本 利润 价格 利润% 成本 利润 价格 利润% 

蒜农 提供原料 2870 5730 8600 8.2% 1700 1000 2700 1.6%

收购商 收购、装袋、

分级 

190 210 9000 0.3% 190 210 3100 0.3%

冷藏企业 冷藏 218 62 9280 0.1% 218 42 3360 0.1%

加工出口企

业 

加工、运输、

商检、 

码头、通关 

1780 1940 13000 2.8% 1500 1140 6000 1.8%

欧盟进口商 海运、通关、

码头、 

储藏、运输 

5000 17821 35821 25.6% 5000 22202 33202 34.5%

欧盟超市 零售 10000 43731 89552 62.9% 10000 39804 83006 61.8%

  成本项目 金额（元/亩） 备注 



数据来源：2011年5月、2012年4月产地调研 

  

2011年500亩基地收获大蒜约500吨，由于当年大蒜市场行情低迷和市场对有机大蒜的认可度不高等原因，平均售价只有4.5元/公斤，并没有

高出普通大蒜很多。基地大蒜和辣椒的销售总收入除去种植、加工、土地流转以及基地基础设施建设等各项成本，每亩亏损1300元（表2）。虽然

蒜农未获得分红，但是3000元/亩的保底收入远高于当年普通蒜农的收入（约1000元/亩）。从土地经营效益的角度来讲，不仅大蒜的收益提高了

（当年普通大蒜的平均售价为2.5元/公斤），而且由于下茬作物是根据外商订单需要进行标准化种植的辣椒，与普通农民种植的棉花、玉米相

比，收益显著提高。 

三、“ 华光模式”的要义 

 1.“华光模式”的核心是土地使用权的流转 

 “华光模式”将农民土地的使用权转移给企业，同时保留了农村集体对于土地的所有权，使得土地资源能够与资本、技术等现代生产要素实

现有效配置，实现了农业的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显著提高了农产品附加值和农业生产效益，做大了农业产业的利益“蛋糕”。同时，通过这一

制度创新，赋予农民土地使用权的自由处置，使农民能够以此主动参与农业利益链条的博弈，从而在做大的“蛋糕”中获得更多的收益。 

2.“华光模式”需要企业具备较强的综合实力 

第一，需要企业“能赔”。即需要企业能够承受较长时间的亏损状态。第二，需要企业“能赚”。华光公司之所以敢冒风险，是因为其有充

足的辣椒等产品的销售订单，这些订单产品的效益要远高于普通农民种植的棉花、玉米的效益。第三，需要企业“能管”。怎样管理好大量由给

自己干变成给企业干的务工者，对企业的管理能力是个极大的考验。 

3．“华光模式”得益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 

华光公司董事长李敬峰1961年出生于公司所在地——金乡县西李村，1980年创建小毛刷厂，成为本村勤劳致富第一人，1993年被选为村支

书，并连任至今。对于这次土地流转，他说首先是为了搞好企业原料基地的建设；其次是自己作为村干部，想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做些事情，以

体现自身的价值和责任；第三是这样做符合中央关于龙头企业带动农民致富的政策精神，是一件企业受益、农民受益、政府满意的事情。 

4．“华光模式”有赖于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支持 

华光公司一度处在“小富即安”的状态。县政府不仅为其解放思想，也在银行授信、贷款贴息、建设用地、项目申报等方面提供切实的帮

助，使其更加具备了“能赔”、“能赚”、“能管”的综合实力。但是，要使“华光模式”从试验走向推行，需要华光公司的进一步强大，也需

要更多的企业在政府的扶持下成为新的、强大的“华光”。 

四、“华光模式”昭示的政策涵义 

1.积极引导社会资本长入农业。农业的弱质性既是由于其双重风险（市场、自然）的原因，也是由于缺乏现代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的长

入；现代技术的发展为农业开辟了新的商业模式，也为更多资本参与农业提供了条件。实际上，目前在金乡县以及济宁市的其他县市，已经有一

批有实力的企业开始进入到农业产业中。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农业的资源配置结构与经营模式，为发展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农业奠定坚实的基

础。在此过程中，各级政府应当为企业提供政策鼓励和支持，包括税收、金融、科技和贸易等方面。 

2.全面推进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土地这一最稀缺的资源掌握在农民手中，却并未得到很好的利用，农民也并未因为掌握这种最稀缺的

资源而获得丰厚的收益。对于农民来说，土地的价值是能够为自身带来多大的收益，而不只是农产品产量。因此，将土地进行集约化经营已成为

提高土地使用效率的必然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只有通过土地使用权的流转，达到适度规模经营，才能与资本、技术、信息和人才等现代生产要

素进行合理配置，也才能与市场形成对接。 

3.做大农业产业“蛋糕”。一是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和质量，二是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条，从而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只有这样，农民参与全

价值链的利益分配才更有意义。从政策意义上讲，未来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着力点，首先应当是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而不仅仅是农业产量，否则

国家利益与农民利益之间就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其次应当是探索农民与企业新的合作机制，让农民可获得利益从原料供给环节延伸到加工品

利润分配环节。  

大蒜 种植成本 2500 蒜种、用工等（2010年蒜价高，因而蒜种成

本高） 

加工成本 1300 贮藏、加工、销售成本 

销售收入 4500 4500元/吨 

辣椒 种植成本 400 用工、种子等 

加工成本 1300 贮藏、加工、销售成本 

销售收入 3500 3000元/吨 

土地流转 3000  

基础设施 800 500亩总投入400万元，按10年折旧 

总收入        -1300 4500+3500-2500-1300-400-1300-3000-800



4.大力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目前农民不能直接参与全价值链的博弈，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高度分散，农业的弱质性越来越体现在这种

近乎原始的经营管理方式上。包括“华光模式”在内，我国农民的大多数仍然是以一家一户的形式面对龙头企业的。通过合作社等将农民组织起

来，不仅可以提高农民的谈判地位和博弈能力，也能通过合作组织的宣传教育和制度保障来提高农民的素质和诚信水平。而农民素质和诚信水平

的提高，是提高我国农产品信誉度，进而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做大农业产业“蛋糕”的成本最低廉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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